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报批承诺书 

 

项目名称 农药登记试验中高阶试验实验室项目 

建设地址 
南京市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恒竞路 31-1 号 
项目代码 2304-320193-89-05-627928 

行业类别及代

码 
M7451 检验检疫服务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总投资（万

元） 
2000 

环保投资

（万元） 
100 

所占比例

（%） 
5.0 

建设单位名称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南京市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31-1 号 

建设单位法人

代表 
王洪雷 联系人 叶剑 联系电话 18551640688 

电子邮箱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组织机

构代码） 

91320192MA1MC0CD71 

编制单位 
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

（江苏）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法人

代表 
吴俊锋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鼓楼街道汉口路 22 号逸夫管理科学楼 14 楼 

电子邮箱 office@njuae.cn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组织机

构代码） 

91320891MA1MG7K37M 

编制主持人 李大梅 联系电话 13851417096 

项目所在园区

规划环评开展

情况及相符性 

1.规划环评开展情况：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编制了《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0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23 年 1 月取

得了《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0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苏环审[2023]1 号）。 

2.项目相符性：根据《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0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定位为着力打造具有竞争

力的制造业集群和服务业集群，形成新型显示、高端装备制造、新医药与

生命健康三大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人工智能两大特色新兴产业，

科技服务、商务服务、商贸服务三大现代服务业。三大现代服务业中的科

技服务细化为研发设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三类。 

改建项目位于恒竞路 31-1 号，属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个产业片区

中的现代服务与人工智能产业片区（兴智中心片区），片区产业功能定位为

提供云计算、人工智能研发试验、孵化中试等服务平台，发展云计算、人

工智能、现代服务等产业。 

改建项目为 M7451 检验检疫服务，主要进行农药登记试验服务，符合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定位。 

经对照，本项目不属于规划环评中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的限制和禁止类。 

改建项目与《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苏环审[2023]1 号）的相符性

分析见下表。 

表 1-1 改建项目与规划环评审核意见相符性分析 

序号 文件要求 项目情况 
对照

分析 

（二） 

严格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严

格落实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开发区

内基本农田、水域及绿地在规划期

内禁止开发利用。落实《报告书》

提出的现有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措

施，有序推动兴智中心片区“退二

进三”进程，推动可隆（南京）特

种纺织品有限公司等与用地规划不

相符的企业限期退出或转型，强化

工业企业退出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

污染防治。推进区内生态隔离带建

设，加强工业区与居住区生活空间

的防护。严格落实企业卫生防护距

离要求，现有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

不得布局规划敏感目标，确保开发

区产业布局与生态环境保护、人居

环境安全相协调。 

改建项目租赁

现有建筑，不

涉及开发利用

基本农田、水

域、绿地；改

建项目为

M7451 检验检

疫服务，不属

于工业企业。

建设单位无卫

生防护距离要

求。 

符合 

（三） 

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实施污染物排

放限值限量管理。根据国家和江苏

省关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业园区

（集中区）污染物限值限量管理相

关要求，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

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体系。落实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附件 2）中的污

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推进主要污染

物排放浓度和总量“双管控”，确保

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 年，

开发区环境空气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不高于 26 微克/立方米，

兴武大沟应稳定达到 IV 类标准。 

改建项目已取

得排污总量指

标，排放污染

物在区域内平

衡。 

符合 

（四） 

加强源头治理，协同推进减污降

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

的项目准入要求，强化源头管控。

推进企业特征污染物排放控制、高

效治理设施建设以及精细化管控，

引进项目的生产工艺、设备，以及

单位产品能耗、污染物排放和资源

利用效率等均应达到同行业国际先

进水平。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推动重点行业依法实施强制性审

核，引导其他行业自觉自愿开展审

核，不断提高现有企业清洁生产和

污染治理水平。落实国家、省碳达

峰行动方案和节能减排要求，优化

改建项目非生

产性项目，符

合规划环评中

生态环境准入

要求，特征污

染物甲醛、二

甲苯经“水喷

淋+活性炭吸

附”“二级活性

炭吸附”处理

后排放。 

符合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等

规划内容，鼓励企业发展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 

（五） 

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

设施运行效能。加快推进新港污水

处理厂扩建及配套管网建设，确保

开发区废水全收集，全处理。推动

新港污水处理厂、铁北污水处理厂

三期工程技术改造，规划期末尾水

主要指标达到准 IV 类标准后排放。

加快落实中水回用方案及配套管网

建设，逐步提高园区中水回用率，

规划期末中水回用率不低于 30%。

开展区内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建

立名录，强化日常监管。积极推进

供热管网建设，依托华能南京金陵

发电有限公司和华能南京燃机发电

有限公司实施集中供热。加强开发

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

应依法依规收集、处理处置，做到

“就地分类收集、就近转移处置”。 

改建项目供热

由经开区市政

供热管网供

给，危废均委

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 

符合 

（六） 

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监控体系。开展

包括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

土壤、底泥等环境要素的长期跟踪

监测与管理，根据监测结果适时优

化《规划》。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限

值限量管理要求，完善开发区监测

监控体系建设，指导区内企业规范

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联网，推进区

内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自动监测

全覆盖；暂不具备安装在线监测设

备条件的企业，应做好委托监测工

作。 

建设单位严格

按照环评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

工作。 

符合 

由上表可知，改建项目符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苏环审[2023]1

号）中相关要求。 

项目所在园区

限值限量管理

工作开展情况 

本项目营运期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中 NH3、H2S、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表 1 的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和表 2 标准；

NMHC、甲醛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表 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表 2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厂界

NMHC、甲醛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表 3

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本项目产生的废气均经有效收集

处理后达标排放，总量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平衡。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达标后接入新港

污水处理厂，总量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平衡。 

本项目通过选用小功率、低噪声的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减少

噪声影响。 

项目固体废物均可落实合理去向，不外排。 



项目“三线一

单”相符性 

1.生态红线 

本项目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31-1 号，对照《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

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 号）、南京市“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南京市栖霞区 2023 年度生态空间管控区调整方案》《江苏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南京市栖霞区 2023 年度生态空间管控区调整方案的复函》（江苏

自然资函〔2023〕1067 号），本项目位于栖霞区城镇开发边界线内，项目用

地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占用生态空间管控

区。本项目西北侧距离江苏南京八卦洲省级湿地公园 3170m，南侧距离钟

山风景名胜区 5000m、距离南京紫金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6200m，西侧距离

长江燕子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4800m、距离南京幕燕省级森林公园 5300m，

东南侧距离南京栖霞山国家森林公园 5400m。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2022 年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表水环

境质量较好，项目所在区域属于环境空气不达标区，超标因子为 O3，超标

原因为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随着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的

进行，制定实施“1+6”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通过落实“VOCs”专项治理、

重点行业整治、移动源污染防治、扬尘源污染管控、餐饮油烟防治、秸秆

禁烧、应急管控及环境质量保障等措施后，区域空气环境将得到逐步改善。 

根据引用的环境质量监测结果，项目所在地的各监测因子均可满足相

应环境质量标准，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根据环境影响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影响可接受。总体来说，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环境质量底线的要求。 

3.资源利用上线 

本项目占地面积 750m2，租用江苏省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站有限公

司大楼，不新征用地；项目废水接管至新港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兴武大

沟，汇入长江，用水、用电由市政供应，总体符合资源利用上线相关要求。 

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对

照《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暂行规定的通知》（宁政发

〔2015〕251 号）、《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发改体改规〔2022〕

397 号）、《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年版）》（长江办〔2022〕

7 号）、《<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年版）>江苏省实施

细则》（苏长江办发[2022]55 号），本项目不属于文中的禁止、限制和淘汰

类。 




